桦川县住建局2013年政务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引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和《关于做好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（佳政公办发【2014】1号），按照《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编制本报告。
报告中包含住建系统各单位组织领导情况，本系统所有政务工作，凡属运用行政权力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，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，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具体包括以下几项：
1、        本单位的机构设置
2、        本单位负责实施和监督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。
3、        本行业有关方针、发展战略、产业政策、技术政策、中长期规划和公众服务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。
4、        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、标准。
5、        本部门的工作动态、内部管理情况。
统计数据时限截至2013年12月30日。报告通过网上及政府公开栏公开。
联系方式：桦川县住建局办公室     3822825
一、概述
（一）组织领导情况
组 长：袁行国       住建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副组长：闫允冰       住建局党委副书记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杨士波       住建局纪检书记
杨 林       住建局副局长
        杜传书       住建局副局长
       刘贵宇       住建局副局长
成 员：李金录       规划局局长
        郭凤栋       房产局局长
        王海龙       城管大队队长
        李常富       环卫处主任
        王 林       园林办主任
        杨福军       给排水公司经理
（二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情况
1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。详细规定公开的范围、内容、形式、程序、时限等，合理界定主动公开事项和依申请公开事项的范围，并明确局属各单位的工作职责。
2、对涉及群众切实利益或者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的决策，在正式决定或者办理前，要先将方案公布，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并调整、修改后，再予以正式公布。
3、建立健全评议制度。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民主评议活动，把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工作纳入社会评议政风、行风的范围，组织群众对政务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时间是否及时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，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评议。
4、建立健全考核制度。将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，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干部年度考核的一项内容。
5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。对工作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要严肃批评，限期整改；对弄虚作假，侵犯群众民主权利、损害群众合法利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严肃查处。
6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。涉及国家秘密、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，行政机关内部研究工作未经批准公开的信息，以及其他规定不能公开的信息，不得公开。
7、明确职责，责任到人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要求，对政务公开工作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，各单位必须确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一把手负总责，保证政务公开工作落到实处。
8、建立政务公开登记簿，对公开的内容、形式进行记载备查。
9、局纪检监察负责各单位及机关政务公开的监督评议，并聘请基层单位的干部职工担任政务公开特邀监督员，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定期评议和不定期抽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
2012年—2013年共公开信息56条，2013年共在政府网站共公开信息36次，增长率达36%。
（二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和主要类别
主要集中在政府网站上公开，包括单位组织学习、开展活动、义务劳动及单位下基层工作情况等。
(三)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2013年度，我办未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1、规划局
规划用地审批：1.2元/㎡，依据黑财综字【1994】135号文件。
建设工程审批：4元/㎡，依据黑财综字【1994】135号文件。
2、工程管理股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：40元/㎡，依据黑价联字【2010】5号文件。
3、墙体改革办公室
墙改专项基金：8元/㎡，依据黑龙江省【2007】6号令，黑财综【2007】43号文件。
4、人防办
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总数：8元/人、年，依据黑人防价联字【1992】77号。
结建费：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%计算，每平方米限价1600元，依据黑价联字【2003】39号。
工程使用费：1-1.5元/㎡，依据黑价联字【1985】55号。
工程补偿费：按现行造价，依据省人大《黑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条例》。
5、房产局
房屋委托评估费：房屋价格的千分之0.1到千分之5，依据国家计委建设部，计价格【1995】71号。
房屋所有权登记费：住房80元，非住房550元，依据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，发改价格【2008】924号。
房屋产权证书工本费：10元/本，依据黑建房字【1998】17号、黑减办字【2001】5号。
房产争议费：标的额20%，依据省政府黑政发【1992】40号。
出具房屋产权产籍证明和咨询：10—100元，依据黑价联字【1998】41号。
住房转让手续费：新建商品房3元/㎡，存量住房6元/㎡，国家计委、建设部，计价格【2002】121号。
非住宅转让手续费：新建按交易额0.5%，存量房屋按交易额1%，省物价局、建设部，计价格【2002】121号。
住房租赁手续费：100元/套，国家计委、建设部，计价格【2002】121号。
非住房租赁手续费：按租货金额的1%计收，省物价局、建设厅，黑价联字【2009】7号。
房产档案出证费：登报30元，管理费9元，省政府，黑政发【1992】40号。
6、给排水
居民生活用水每吨2.8元，行政事业用水及工业用水每吨4.5元，经营服务用水及特种行业用水每吨5.5元。
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：居民0.8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1.1元/立方米。
7、城管大队
占道费收取标准：建设工地占道：繁华地区道路0.7元/㎡，一类道路0.7元/㎡，二类道路0.5元/㎡，三类及三类以下道路0.3元/㎡。
零散的经营性商服占道：繁华地区道路2元/㎡，一类道路1元/㎡，二类道路0.7元/㎡，三类及三类以下道路0.5元/㎡。
集贸市场（摊区）占道：繁华地区道路0.3元/㎡，一类道路0.3元/㎡，二类道路0.3元/㎡，三类及三类以下道路0.3元/㎡。
停车场占道（含自行车存放处）：繁华地区道路0.2元/㎡，一类道路0.2元/㎡，二类道路0.2元/㎡，三类及三类以下道路0.2元/㎡。
其他占道：繁华地区道路1元/㎡，一类道路1元/㎡，二类道路0.7元/㎡，三类及三类以下道路0.5元/㎡。
依据黑龙江省建设委员会、黑龙江省财政厅、黑龙江省物价局【1995】第4号、14号。
无减免情况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我办未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政府信息公开意识仍需进一步增强。
2、存在信息发布数量少、质量低现象。
3、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和互动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、拓展、充实。
4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时效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1、以建设“服务型政府网站”为目标，以用户为中心，以需求为向导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2、以全面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公众满意度为目的，及时更新信息，更好地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多元化的服务。
3、以促进政务公开、政民互动和网上服务建设为重点，进一步充实信息公开内容，扩大信息公开领域，合理布局网站页面，充实网站功能，提高城乡建设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。
 
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14年4月2日

